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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会计要素的科学设置是企业财务会计实现其目标的基

础和前提，没有会计要素，就无法提供有用的财务会计信息。

在六大会计要素之中，最为特别的莫过于利润要素，因为从

会计核算过程看，任何经济业务的发生都不直接形成利润，

而是期末通过收入和费用的结转而形成本期利润。同时，本

期利润形成以后，还要按照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利润分配而实

现数额、分配数额以及未分配的数额最终都将对所有者权益

产生影响。实际上，利润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引起所

有者权益增减变化的最主要因素，但因为它本身只是期末收

入、费用抵减后的结果，通过收入、费用要素而形成，同时未

分配的利润成果最终又归属于所有者权益要素项目，尽管设

置了“本年利润”、“利润分配”等会计科目，但在会计科目分

类上却找不到利润类会计科目的影子，而是将其直接归并到

了所有者权益类科目中。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利润要素在我国会计要素体系中既

特殊又重要，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与之有关的有些规定和

账务处理方法不够科学，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二、利润与所有者权益的关系辨析

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按其经济特征所作的分类，是

会计对象的具体化。从对外提供财务会计报告的角度看，会

计要素同时也是构成会计报表的基本要素。我国的六大会计

要素项目之间关系密切，但它们实际上并不都是平行关系，

有些项目是上下级的包容关系，其中，利润与所有者权益就

是一种关系密切的上下级关系。

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三个要素项目中，相对于资

产和负债，所有者权益是一个抽象且复杂的概念，从会计基

本等式的数量关系看，所有者权益等于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

额，通常我们也称之为净资产。一方面，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

中，任何资产或者负债的增减变动，都有可能引起所有者权

益的变动，也就是说，企业筹建完成以后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引起企业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增减变动的情况是多方面且

不同质的。另一方面，企业筹建完成以后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引起企业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增减变动的情况又是各方会

计信息使用者都关心的问题，如果会计要素只停留在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三个项目基础上，不对所有者权益要素项

目进行下一级分类，是无法记录和报告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

所有者权益变化过程和结果的。正因如此，所有者权益要素

项目还需要进一步分类。

我们认为，利润要素的设置，就是对所有者权益项目分

类的结果。除了利润之外，所有者权益还应该分出其他相关

项目，如引起所有者变动的投资、除了利润之外还有可能发

生的直接影响所有者权益变动的偶发利得或损失等。但遗憾

的是，《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并没有相应设置，而

只有一个利润项目。对此也许有人会问，除了利润之外，不是

还有收入、费用要素，它们不是所有者权益的直接分类项目

吗？不错，我国设有收入、费用要素项目，但从内在关系来说，

收入与费用并不能作为所有者权益的直接下属要素项目，而

只是利润要素的再分类罢了，其理由将在后文阐述。因为没

有设置其他相应的要素项目，当企业发生除了利润以外的引

起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情形时，就只好直接通过设置的

“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等账户予以记录，而对于企业筹建

完成开始生产经营以后发生的利润，单独设置利润要素项目

予以记录和报告。

三、利润与收入和费用的关系辨析

如前所述，利润的形成，是企业发生经济交易或事项的

最终结果，但从会计核算的程序看，任何经济业务发生时都

不直接形成利润，而是期末通过收入和费用的结转而形成本

年利润，也就是说，利润本身是期末收入与费用抵减后的一

个结果，其形成的过程通过设置的收入和费用要素项目分别

记录。

可见，利润与收入、费用要素的关系表现在以下两个方

【摘要】在我国会计要素体系中，利润要素既重要又特别，但也备受争议。利润要素为什么有必要设置，它与其他会计

要素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密切关系，怎样改革完善与利润要素有关的会计要素定义、会计科目设置和相关账务处理，本文都

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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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是从结构从属关系看，收入、费用要素是利润要素的下

一级分类项目，与利润并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二是从其数

量关系来看，利润、收入、费用存在下列等量关系：利润=收

入-费用。但是，《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对于收入、

费用和利润要素定义的局限性和复杂性，人为地破坏了这种

非常明晰的等量关系，造成了令人费解的收入抵减费用以后

并不等于利润的结果。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第一次明确了利得、损

失的概念，但考虑到利得或损失形成的具体原因不同，有些

利得或者损失可能与当期利润有关，应该计入当期利润，而

有些利得或损失可能与当期利润无关，不应该计入当期利润

而应当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所以又把利得和损失区分为

“应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和“直接计入当期利

润的利得和损失”两部分，由于利得和损失不属于会计要素

项目，所以，上述规定直接造成了利润并不等于收入减去费

用的结果。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的改革建议有两个：

第一，将利得和损失重新定义并明确为所有者权益下面

的会计要素项目，与利润要素并列，同属一个层次，直接影响

所有者权益变动而与利润要素无关。也就是说，利得是指由

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与当期利润和所有者投入资本无

关的经济利益流入，利得发生时直接增加所有者权益；损失

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与当期利润和利润分配无

关的经济利益流出，损失直接减少所有者权益。

第二，对于收入、费用要素，放弃以经济交易是否为日常

活动为标志，改为以其与利润的关系为标志予以定义。凡是

与当期利润有关应该计入当期利润的经济利益流入都属于

收入；凡是与当期利润有关应该减少当期利润的经济利益流

出都属于费用。也就是说，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

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

济利益的总流入以及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但应计入当

期利润的其他经济利益的流入；费用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

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

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以及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但应

减少当期利润的其他经济利益流出；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

计期间的财务成果，等于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从数量关

系上体现出“利润=收入-费用”这一公认的明朗的等量关系。

四、利润要素科目设置及相关账务处理的优化

财务会计是用其一套特有的会计语言提供会计信息的，

会计要素是会计语言，但还不是最基本的语言单位，用会计

要素反映的信息是概括性的，是粗线条的。为了详细提供会

计信息，就需要对会计要素进行进一步的分类，会计上，对会

计要素分类核算的项目，我们称之为会计科目。

我国现行会计核算规范在利润要素科目设置及相关账

务处理方面都是有缺陷的，应予以改革和完善。

首先，在会计科目设置上数量不足。现行会计核算实务

中，利润的核算只有“本年利润”和“利润分配”两个总分类会

计科目，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对利润信息的需要。建议在此

基础上，增设“未分配利润”会计科目，单独核算企业的未分

配利润。

其次，在会计科目分类上层次混乱，不尽合理。既然会计

科目是对会计要素分类核算的项目，那么，从理论上讲，有什

么会计要素，就应该有相应的会计科目。但遗憾的是，现行会

计科目的分类上并没有利润类会计科目，而是将“本年利润”

和“利润分配”都归入了所有者权益类，混淆了利润与所有者

权益的层次关系，于理不通，令人费解。建议将“本年利润”、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等科目明确为利润类会计科目。

最后，有关未分配利润的账务处理不够科学。由于现行

会计核算中没有单独设置“未分配利润”会计科目，而是在

“利润分配”总账科目下设置了一个明细科目——“未分配利

润”。那么年末结转“未分配利润”时，只好采用下列账务处理

方法：结转已实现利润时，借记“本年利润”科目，贷记“利润

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结转已分配利润时，借记“利润

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贷记“利润分配——有关子科

目”。上述账务处理方法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其主要原因是

没有单独设置反映未分配利润信息的专门会计科目，使得

“利润分配”科目实际上是既核算已分配利润，又核算未分配

利润，造成名不副实，难以理解。实际上，有关利润的会计信

息有三个方面：本年利润、已分配利润、未分配利润，可以取

消“利润分配”科目下设的“未分配利润”明细科目，将其核算

内容转移到增设的“未分配利润”科目集中核算。

完善以后的利润核算系统的账务处理方法是：①平时实

现收入和发生费用时，通过专门设置的有关收入和费用科目

进行归集记录；②期末，将本期归集记录的收入、费用结转到

“本年利润”科目；③根据利润分配方案提取盈余公积时，借

记“利润分配”科目，贷记“留存收益”科目；④根据利润分配

方案向投资者分配现金股利时，借记“利润分配”科目，贷记

“应付股利”科目；⑤根据利润分配方案向投资者分配股票股

利时，借记“利润分配”科目，贷记“实收资本（股本）”科目；

⑥年度终了，结转未分配利润时，借记“本年利润”科目，贷记

“未分配利润”科目；借记“未分配利润”科目，贷记“利润分

配”科目。结转以后，“本年利润”、“利润分配”科目都不再有

余额，只有“未分配利润”科目有可能有余额，若有余额，表示

企业当期尚未分配，留待以后期间可以继续分配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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